农学部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评选细则（试行）

    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是由学部广大党员捐款，用于资助在校贫困生的资金。为保证该项基金的规范使用，并发挥出应有的资助效益，特制定农学部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评选细则。
一、资助对象
　　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的资助对象为学部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，全日制在籍本科学生，原则上应是学部重点关注对象或一般关注对象。
　　二、申请条件
　　1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　　2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、学部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学年内无违纪处分；
　　3、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　　4、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，学年内无重修课程；
　　5、家庭经济特别困难，生活俭朴，无铺张浪费；

6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、勤工助学和其它公益性活动；
7、学年内没有获得学费减免、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等资助。
三、评审时间
　　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每年评选一次，于当年的12月份由学部组织评审和发放。
四、资助方式

由学部按各学院经济困难学生的分布情况确定资助对象，比例控制在五分之二以内，额度视当年基金的筹集情况而定。
五、评审程序
1、学生个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提交《吉林大学农学部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申请表》。
2、各学院根据申请学生情况进行初审，确定推荐人选。
3、学生工作处汇总、审核，并将审核情况予以公示。
4、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管理委员会复核，管理委员会主任审批。

六、基金的筹集和使用
　　1、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由学部党务办公室负责筹集，学生工作处负责评选，财务处负责资金管理。

2、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实行公示制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在评选前应将资金筹集情况向学部广大党员公示，在评选后，应将受助学生的名单向全学部公示，以增加评审的透明度，接受学部全体师生员工的监督。
    3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，对“党员解困助学基金”专款专用，及时发给获资助的学生，不得截流、挪用和挤占，同时接受学部广大党员的检查和监督。
　　七、本《细则》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